
臺中市新民高級中學高中職新生免試入學暨國中部直升入學獎勵要點 
92 年 07 月 11 日 行 政 會 議 通過 
108 年 10 月 01 日 主管會議修訂通過 
109 年 10 月 06 日 主管會議修訂通過 
110 年 10 月 19 日 主管會議修訂通過 

一、依  據： 

（一）91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十次行政會議。 

（二）92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十二屆第三次董事會議決議辦理。  

二、目  的： 

（一）獎勵本校國中優秀應屆畢業生直升入學就讀本校高中職。 

（二）獎勵國中優秀畢業生免試入學選讀本校高中職。 

（三）提升新民高中各類科入學素質及畢業後國立大學錄取率。 

三、期  限： 

（一）109 學年度延長實施一屆三年。 

（二）110 學年度延長實施一屆三年。 

（三）111 學年度延長實施一屆三年。 

四、申請資格，下列條件依「中投區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表」訂定： 

(一) 多元學習表現：均衡學習、德行表現及無記過紀錄均須達積分上限。 

(二) 教育會考表現： 

1、就讀本校「普 通 科」：教育會考成績總點數(含寫作測驗)達 66 點以上。 

2、就讀本校「專業群科」：教育會考成績總點數(含寫作測驗)達 55 點以上。 

五、獎勵標準： 

等

級 

就讀普通科 

獎勵標準 

就讀專業群科 

獎勵標準 
本校國中部  

直升入學  

獎勵金額 

免試入學  

續招入學 

獎勵金額 

遊學 

獎勵 會考積點 

含寫作測驗 

會考積點 

含寫作測驗 

1 111 點 111 點 100 萬元 100 萬元 
就學期間，參
加本校外語中
心舉辦之遊學
體驗活動並成
團者，可享遊
學費用(包含
往返機票、食
宿費用、學費)
減半之優惠，
但 以 一 次 為
限。 

2 110 點 109 點(含)以上 60 萬元 50 萬元 
3 106 點(含)以上 102 點(含)以上 33 萬元 27 萬元 

4 103 點(含)以上 99 點(含)以上 30 萬元 24 萬元 

5 97 點(含)以上 93 點(含)以上 24 萬元 21 萬元 

6 91 點(含)以上 87 點(含)以上 18 萬元 15 萬元 

7 85 點(含)以上 81 點(含)以上 12 萬元 9 萬元 

8 76 點(含)以上 72 點(含)以上 6 萬元 
3 萬元 

9 66 點(含)以上 55 點(含)以上 3 萬元 

 

 

備註： 

1、會考積點計算方式：依中投區免試入學簡章所訂方式計算之。 

 

中投區高級中等學校國中教育會考 等級標示點數對照表 



會考等級標示 Ａ++ Ａ+ Ａ Ｂ++ Ｂ+ Ｂ Ｃ 

點數 21 18 15 12 9 6 3 

中投區高級中等學校國中教育會考 寫作測驗點數對照表  

寫作測驗級分 6 級 5 級 4 級 3 級 2 級 1 級 

點數 6 5 4 3 2 1 

2、獎勵金分六學期平均發放。 

3、符合本要點第五條獎勵標準等級 1至 9，並於就學期間，參加本校外語中心舉

辦之遊學體驗活動並成團者，可享遊學費用(包含往返機票、食宿費用、學費)

減半之優惠，但以一次為限。 

4、本校國中部直升入學、中投區免試入學依照「中投區高中職免試入學委員

會」公告各管道報到日期（含）前，完成入學報到程序為準。 

 

六、資格審查：由獎學金審查會議審核。 

 

七、終止獎勵規定： 

（一） 符合獎勵標準者，應在本校高中職完成學業，若因故休學﹑轉學﹑退學﹑校內轉科

者，終止獎勵。 

（二） 編班原則：為維持學生之競爭力，符合獎勵標準者，於各科以集中編班上課為原

則，並需全程參加學校排訂之所有輔導課程，未依規定參加者，終止本獎勵金。 

（三） 獎勵金分六學期發放且自第二學期起，若前學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則取消當學

期獎勵金： 

1、 智育成績未達 80 分以上。 

2、 受警告(含)以上處份。 

3、 有曠課者。 

 

八、本要點經主管會議通過，陳 校長核定及董事會備查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